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及合议庭成员：

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的委托，指派××律师担

任其与××××（对方当事人）××××（案由）一案的××（诉讼

阶段）诉讼代理人，现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

代理意见。

一、一级标题

（一）二级标题

……

综合本案，××××。

以上代理意见，望合议庭合理采纳，谢谢！

此致

××××人民法院

代理人：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年××月××日

【范文一】

关于晨光公司与恒丰公司等排除妨碍纠纷一案的

代 理 意 见



尊敬的审判长及合议庭成员：

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喀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晨光公司）的委托，指派赵炜律师担任其与库车县恒丰棉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丰公司）、新疆恒孚棉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孚公司）及第三人商丘市万达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达公司）排除妨碍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根据本案查明

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万达公司通过承包经营方式取得恒丰公司的自主经营权，

其有权对外出售棉籽，晨光公司已支付对价并通过交付实际占有，故

当然取得案涉棉籽的所有权。

（一）恒孚公司与万达公司间的《合作经营补充协议》及《轧花

厂合作经营合同》系包含了场地设备租赁、资质借用和资金借贷等内

容的复合型合同。 恒孚公司与万达公司间的《合作经营补充协议》

及《轧花厂合作经营合同》约定，恒孚公司将恒丰公司的轧花厂交与

万达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详见协议第一条）；资产占用费（即

租金）每年 170 万元（详见协议第四条）；合作经营期内产生的所有

生产经营费用由万达公司承担（详见协议第六条）；恒孚公司对万达

公司的资金支持为借款，万达公司使用资金需支付利息，双方间因此

产生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详见协议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恒

孚公司负责保管公章、合同章、进出库章等，并派人驻场监管轧花厂

的经营和资产，万达公司有权使用公章、合同章等（详见协议第十八

条）。



不难看出，该协议系包含了场地设备租赁、资质借用和民间借贷

等内容的复合型合同，万达公司只是戴着恒丰公司的帽子独立经营，

双方间根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作经营关系。

（二）万达公司自 2017 年 9 月 27 日签订《合作经营补充协议》

后一直在恒丰公司场地内自主经营轧花厂，恒丰、恒孚两公司并未参

与经营。

首先，万达公司当庭陈述，是自己在独立经营恒丰轧花厂，但鉴

于国家对棉花加工企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而且双方间合同也有约定，

所以才以恒丰公司名义收购籽棉，但以万达公司名义独立收购和销售

棉籽既不违反国家规定，也不违反双方约定。

其次，尽管恒孚、恒丰公司一再强调其与万达是合作关系、恒丰

公司并未退出经营，并为此提供了带有恒丰公司字样的增值税发票等

证据予以佐证，但其提供的两份《棉花购销合同》（详见恒丰证据第

98 页、104 页）及 2019 年 5 月 14 日《风险说明》的落款处虽然加盖

的是恒丰公司印鉴，而代表恒丰公司签字的却均为万达公司王利民，

这充分说明直至 2019 年 5 月 14 日，恒丰公司轧花厂一直是由万达公

司及王利民实际控制并对外经营。

再次，恒丰公司提供了其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6 月 12

日与敦煌恒兴棉业公司签订的《棉籽采购合同》及《过磅调拨单》，

为证明自己在进行所谓的“合作经营”及案涉棉籽的归属。但敦煌棉

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当庭否认该交易的存在。高同兴当庭陈述，以上交

易纯属虚构，完全是受万达公司王利民指使所为，经其随机性核实，

该《过磅调拨单》中的甘 N58835 车及豫 QE9272 车在调拨单记载的日

期并未从案涉场地拉过棉籽。尤为重要的是，恒丰公司也当庭陈述，



万达公司通过自己的会计秦红莲向恒丰公司会计李艳转款，再由李艳

以敦煌恒兴棉业公司的名义通过银行转账或存入现金形式转给恒丰

公司账户，力图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将万达公司与恒丰公司间的财

务账目理顺。（详见 2019 年 10 月庭审笔录第 19 页）。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实际控制并经营恒丰轧花厂的是万达公司及

王利民，而非恒孚、恒丰公司，恒丰公司所谓的“实际经营轧花厂”

不攻自破。

（三）万达公司的经营行为一直在恒孚、恒丰公司的监管下，该

两公司对万达公司连续两年向晨光公司出售棉籽是明知且许可，至少

是持默许态度。恒孚公司、利民公司与万达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补

充协议》及《轧花厂合作经营合同》显示，恒孚有权对万达公司的承

包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庭审也查明，自万达公司承包经营恒丰公司轧

花厂以来，恒孚、恒丰公司也一直派厂长、会计等人员驻场。

晨光公司连续两年在恒丰公司轧花厂内从万达公司采购棉籽，

晨光公司委派的库管等工作人员也连续两年住在轧花厂内，恒丰公司

甚至在 2017 年还为晨光公司处理驻场人员交通事故出具过书面证明。

毫无疑问，恒孚、恒孚公司对万达公司以自己名义向晨光公司出售棉

籽是明知并许可，至少是持默许态度。本案争议发生的根源是万达公

司在 2019 年无法及时向恒孚公司缴纳保证金，恒孚、恒丰公司为避

免损失才将手伸向晨光公司已取得所有权的案涉棉籽。

鉴于以上事实，晨光公司从自主经营轧花厂的万达公司购买棉籽

后，当然取得案涉棉籽的所有权。

二、根据《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即使认定万达公司无

权处分，晨光公司也已取得案涉棉籽的所有权。



首先，晨光公司购买案涉棉籽时候纯属善意。晨光公司连续两年

在恒丰公司轧花厂内以同样的方式从万达公司处购买棉籽并就地储

存销售，且一直在恒孚、恒丰公司驻场人员的监管之下，其完全有理

由相信万达公司的独立经营和出售棉籽的权利。至于恒孚公司、利民

公司与万达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补充协议》及《轧花厂合作经营合

同》，是晨光公司在出库棉籽受阻后才从恒兴公司处得知该合同的存

在。因此，晨光公司根本无任何侵犯他人财产权的恶意。

其次，晨光公司按市场价格与万达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且已

依约支付了对价。晨光公司与万达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向万达

公司汇款的电子回单及万达公司开具的 107 张《河南增值税专用发

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案涉棉籽已经交付晨光公司实际控制并部分出售。晨光公

司与万达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后，就开始派员入住恒丰公司提供的

工作用房（位于恒丰公司院内），并全程跟踪棉籽的剥离、过磅、入

库及其出库的全过程。

案涉棉籽从生产车间被剥离后，全部由晨光公司朱五的等人过磅

后搬运至划定的场地内，至此案涉棉籽已经交付至晨光公司控制之下。

尽管案涉棉籽一直在恒丰公司的范围内，但此后无论恒丰公司还是万

达公司均不再过问棉籽的数量、质量及销售情况。晨光公司出具的关

于从万达采购棉籽的采购过磅单 441 张、证人朱五的证人证言充分证

实了这一点。

因此，即使万达公司属无权处分，晨光公司因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实际交付及占有行为而取得案涉棉籽的所有权。



三、本案所涉《仓库租赁三方合同》既不影响案件定性，也不影

响对晨光实际使用场地之事实的认定，晨光公司连续两年占用案涉场

的事实足以证明恒孚、恒丰公司许可晨光公司使用案涉场地。

首先，本案是排除妨碍纠纷，考量的重点是案涉棉籽的所有权归

属，即是否支付了对价、是否依法交付等才是本案的焦点问题。至于

晨光公司对案涉场地的使用系租赁还是其他方式，并不影响对案涉棉

籽所权的界定。

其次，2018 年 10 月 13 日，晨光集团、恒丰公司、恒兴公司签

订的《仓库租赁三方合同》及实际占有使用恒丰场地直至2019 年 8

月本争议发生时的客观事实充分证明，晨光公司对恒丰轧花厂场地的

租赁与合法使用。

再次，晨光集团、恒丰公司、恒兴公司及万达公司四方盖章的

2017 年《仓库租赁三方合同》及《采购合同》、入库过磅单、万达公

司发票，充分证明晨光公司自 2017 年始连续两年一直在案涉场经营

直至 2019 年 8 月，且一直在恒孚、恒丰公司的监管之下，尽管恒孚、

恒丰公司一再以“不知情”、“未经允许”等理由否认晨光在此租赁场

地经营的事实。况且，即使没有书面的租赁合同，以上事实也说明恒

丰、恒孚公司许可晨光公司占有和使用案涉场地。

四、截止目前，晨光公司在恒丰公司场地内仍有 5207.50 吨棉籽

因恒孚、恒丰公司的阻碍行为无法正常出库销售。

首先，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5 月间晨光公司与万达公司、库

车金鑫棉业有限公司、库车县金朋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库车腾联棉业

有限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汇款电子回单、值税专用发票与晨光

公司出具的采购过磅单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晨光公司共入库棉籽



12986.10吨，实际出库过磅7778.60吨，目前场地内尚有棉籽5207.50

吨。

其次，晨光公司提供的案涉场地照片及庭审查明的事实充分证明

恒孚、恒丰公司阻止晨光公司棉籽出库的侵权事实，在此不再赘述。

五、万达公司已将案涉棉籽出售给晨光公司，其对案涉棉籽主张

所有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万达公司先是陈述与晨光公司是买卖关系，又当庭变更为

借贷关系，并将案外人恒兴公司假想为晨光公司的代理人，姑且不论

法律关系，其本身的思维逻辑都令人匪夷所思，甚至还对自己已经出

售给晨光公司的棉籽主张所有权，其所述、所论根本没有任何事实和

法律依据。至于万达公司与恒丰公司间因为承包经营而产生的纠纷，

与本案无关，故在此不做论述。

综合本案，万达公司在自主经营期间有权对外出售案涉棉籽，晨

光公司在支付对价并通过交付实际占有后，已经取得案涉棉籽的所有

权；恒丰公司因自身管理漏洞造成的损失与原告无关；第三人的诉请

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以上代理意见，望合议庭合理采纳，谢谢！

此 致

库车县人民法院

代理人：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

律师 赵炜

2019 年 10 月



【范文二】

代 理 意 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盛仑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胡建芹的委托，代理其参与

本案的审理，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接受委托后，已仔细阅读案

卷、了解案件客观情况，现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大名县农业局家属院恢复被拆房屋协议》（以下简称《恢复

协议》）属于无效合同 。

1、《恢复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对该建

设施工项目向县级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即双方达成的由胡建芹开发被上诉人所要求的新建住宅，因上

诉人系自然人不具备相应建设施工条件，不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该《恢复协议》无效。

2、《恢复协议》是上诉人胡建芹在被非法拘禁、被胁迫情形下签

订的，事后上诉人向司法机关报警，应认定上诉人在规定期间内主张

过自己合法权利。

首先，原审法院认定非法拘禁事实的标准有误。被上诉人李晓明

在 2016 年 9 月 5 号大名县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可证实上诉人

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长达 18 个小时左右的事实。上诉人胡建芹事后

四个月向公安机关报警，原审法院仅凭报警时间便断定上诉人不是受

非法拘禁的事实未免过于牵强。原审法院并未考虑到被上诉人胡建芹

及其一家在本案之前受过多次侮辱、胁迫和拘禁的复杂经历，仅仅凭



从笔录中寻求对上诉人不利的内容而忽视对其有利的一部分，不符合

认定事实的标准。

其次，原审法院认为只能向法院主张权利，才能认定为行使撤销

权的依据有失公允。公安机关也属于司法机关，虽然法律规定具有撤

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向法院主

动主张撤销权，但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应从立法目的出发综合考

虑，不能仅凭主张权力的机关而否定上诉人向司法机关主张自己合法

权利的事实。

因此，应认定上诉人因被非法拘禁以及受胁迫而签订《恢复协议》

的事实，同时也应认定上诉人在规定期间内向司法机关主张过自己的

合法权利。

3、《恢复协议》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和意思自治原则，应属无效，

上诉人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目的，在于反对一切非道德的、不正当的行

为，维护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和安全。因此，该角度

讲，完全可以把诚实信用原则表述为反不正当行为的原则。由此可见，

不诚信的行为即不正当的行为，该行为应当被否定。本案中《恢复协

议》系单务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仅承担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

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意思自治原则要求保障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时的意志自由，

不受国家权力和其他当事人的非法干预。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本案中上诉人签订《恢复协议》并非自愿。上诉人是在被上诉人限制

其人身自由将近 18 个小时的情况下签订的，该事实有公安机关的询



问笔录予以佐证，且该事实在一审判决中也予以认定，显然违背了诚

实信用原则。

因此，《恢复协议》无效，上诉人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责

任。

二、《恢复被拆房屋欠条》无效。

《恢复被拆房屋欠条》附属于《恢复协议》，主合同《恢复协议》

无效，因此作为于主合同的从合同或条款的《恢复被拆房屋欠条》亦

属无效。

三、《恢复协议》不属于债务加入，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上

诉人更不应承担责任。

首先，《恢复协议》不属于债务加入。债务加入的概念是指原债

务人并没有脱离原债务关系，而第三人又加入原来存在的债务关系中，

与原来的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本案原债务应当是被上诉人李晓明与

金利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拆旧回迁协议书》约定的建房义务。原债务

人是该公司，公司解散的根据情形应当由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继义务

既本案的任军民和赵俊峰为原债务人。可该协议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无

效协议，我国《合同法》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无效合同意味着合

同双方不具有约定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原债务关系，原债务人自然

没有了原义务。在不具有原债务关系和原债务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

适用债务加入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

其次，《恢复协议》签订过程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任军民、赵俊

峰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金利房地产公司迟迟不能按照合同履行义

务。任继魁（系任军民父亲，亦为被拆迁户）便带头聚集其他被拆迁

户将预先打印好的《恢复协议》强行上诉人签订，该协议内容第一条



为“因甲方（胡建芹）开发农业局家属院未果，甲方负责恢复被拆开

发户房屋原貌”，殊不知上诉人胡建芹并非开发主体，旨在强行安排

义务；其次该协议内容第六条“开工后乙方（即被拆迁户）与大名县

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和王帅个人签订的拆旧回迁协议书以

及一切附属协议等全部作废”，仅在此协议签订时隔半年之余金利房

地产就宣布注销。从《恢复协议》内容及金利房地产公司注销时间，

及任继魁为避免其子任军民承担责任，带头围堵上诉人等情况，加上

上诉人法律意识浅薄，不难排除被上诉人任军民故意转移责任的可能

性。

因此，《恢复协议》不属于债务加入，是在被拆迁户与任军民恶

意串通的情况下签订，应属无效，上诉人不承担责任。

四、被上诉人的追责主体应为被上诉人任军民和被上诉人赵俊峰。

被上诉人李晓明所主张的损失，是指被金利房地产公司拆除的房

屋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基于与金利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拆旧回迁协

议书》，该损失与上诉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即使《拆旧回迁协议

书》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无效、金利房地产公司被注销，根据《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二）》，被上诉人李晓明的追责主体应为金利房地产公司

股东、实际控制人、清算组成员任军民和赵俊峰，理由如下：

1、任军民为金利房地产公司的股东。

2014 年 03 月 27 日，任军民与大名县金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和

王帅分别签订了《大名县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第二条第二款中明确约定，股权



转让之后，大名县金利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和王帅在金利房地产原享有

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由任军民享有和承担。故，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金利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任军民。

2、赵俊峰为金利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5 年 2 月 8 日，被上诉人任军民与被上诉人赵俊峰签订了《收

购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被上诉人赵俊峰以 890 万元对价收购被

上诉人任军民享有的金利房地产公司的股权。被上诉人以投资公司对

上诉人享有 500 万元债权作为约定的履行。从这一点上讲，足以说明

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赵俊峰便取得金利房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然而，

一审法院并未认定赵俊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2015 年 11 月 10 日，被上诉人赵俊峰利用其身份便利从大名县

财政中心取走项目保证金 500 万元，存于其个账户。其辩称取出 500

万元公司保证金用于偿还公司借款，但其在一、二审中未并提供相应

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因此，被上诉人赵俊峰作为金利房地产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应当承担恢复住房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3、金利房地产公司清算组成员任军民、赵俊峰未依法履行清算

程序，应承担因此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7 年 1 月 13 日，金利房地产公司

成立以任军民为组长和赵俊峰组员的清算小组，该清算组未按照法定

程序通知作为债权人的被上诉人李晓明，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

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二十三条规定，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公司或者债权人主张其承担

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因而被上诉人任军民和被上

诉人赵俊峰分别作为金利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的清

算组成员，应对被上诉人李晓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应由任军民、赵俊峰承担被上诉人的损失赔偿责任，上诉人

胡建芹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予以采纳。谢谢！

代理律师：栗艳昆

2018 年 8 月 日


